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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地址：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承辦人：黃尹鈴
電話：25265394#3761
電子信箱：hbtcm00407@taichung.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2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11017069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函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鼓勵公私場所申請「室內空氣品質

自主管理標章」相關資訊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111年12月1日衛部醫字第1111668703號函

辦理。

二、旨揭附件，請至本局公文大附件傳輸系統下載，下載隨機

網址：https://goo.gl/HEPFpy、公文文號：

141110170694、驗證碼：X75W。

三、副本抄送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社團法人臺中

市醫師公會、臺中市大臺中牙醫師公會、社團法人台中市

牙醫師公會、臺中市大臺中中醫師公會、臺中市大臺中中

醫師公會，請轉知會員知悉並配合辦理。

正本：本市66家醫院
副本：本市六大醫師公會、本局醫事管理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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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環保綠點回饋實施
作業原則 

一、 緣起 

為提升公私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

簡稱本署）於103年及106年分批公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列

管場所，倡導公私場所自主維護、持續改善場所之室內空氣品

質，本署並於110年7月2日發布「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

動作業要點」，期透過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認證

制度，廣泛納入多元場所自願參與維護公眾使用環境。 

為鼓勵非屬本署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公告列管場所（如

幼兒園、產後護理之家及托嬰中心等中小型及敏感族群等）取

得自主管理標章，特訂定「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環保綠

點回饋實施作業原則」（以下稱本原則），凡符合本原則規定取

得標章者，可獲得「環保綠點」（以下簡稱綠點）之實質回饋，

以促進非公告場所投入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工作。 

二、 實施對象 

非屬本署「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列管之公告場所，且符

合「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規格標準之公

私場所類型，並依規定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優良

級或良好級）之非公告場所。 

三、 實施期間 

(一) 本原則實施期間自函送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各年度

提供之綠點，以本署年度實際編列之預算額度為限。 

(二) 倘所定之綠點點數額度如於實施期間屆滿前業已用罄時，

本署得通知終止綠點核發作業。 

四、 實施原則 

(一) 本原則實施對象為非公告場所，且首次取得優良級或良

好級自主管理標章為限，依直轄市、縣（市）環保主管

機關核發標章日期，由本署依序核發綠點，每年綠點額

度有限，贈完為止，實施流程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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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綠點點數之使用期限，自活動兌換日（即啓用序號或取

得點數）起算，為期二年，點數逾期則等同失效，各場

所可逕於環保集點會員平臺及 APP查詢點數。 

(三) 餘有關綠點使用或環保集點相關事宜，以環保集點官網

（https://www.greenpoint.org.tw/GPHome/）公布環保集

點規則為主。 

五、 實施內容 

(一) 取得優良級標章之非公告場所回饋綠點核發350,000點。 

（每組綠點面額50,000點，每個場所可獲得7組） 

(二) 取得良好級標章之非公告場所回饋綠點核發200,000點。 

（每組綠點面額50,000點，每個場所可獲得4組） 

六、 實施限制 

(一) 針對非公告場所首次取得自主標章者核發綠點，曾獲得

綠點回饋實施者，不予重複核發。 

(二) 上述各項綠點之回饋以當年度為主，若因綠點核發完畢

或預算不足時，得停止核發或移至下年度回饋核發。 

七、 綠點用途 

(一) 針對取得自主標章之非公告場所，本署將依其獲證級別

核發對應之綠點面額，場所獲得綠點後可自行運用，包

含給予場所內部同仁或職員使用，或透過發贈綠點進行

相關業務之推廣事宜。 

(二) 綠點可兌換、折抵具有環保標章、碳足跡標籤、MIT 微

笑標章以及在地農產品（CAS 標章/有機農產品標章/TAP

產銷履歷）認證的綠色商品；前往綠色服務業(環保旅館

或環保旅行社)、生態遊憩及環境教育場所，也可享有住

宿、遊憩、門票等折扣優惠。 

 

 

https://www.greenpoint.org.tw/GPHome/


111.09.21函送版 

3 

 

附件、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環保綠點回饋實施流程 

 

是 

否 

經標章核發排序提供 

「環保綠點」序號予環
保局發放 

環保署 

完備資料向縣(市)環保
局申請自主標章 

非公告場所 

審核通過，核發標章 

環保局 

審核 

須檢具資料: 

1.用印申請書 

2.用印切結書及其相關
說明資料 

3.公司登記、商業登記
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4.室內空氣品質檢測合
格報告 

5.承諾據以執行之維護
管理計畫書 

開始 

非屬首次獲得綠點者 

結束 

登入/註冊 環保集點官
網或環保集點手機 APP 

非公告場所 

輸入「環保綠點」序號

取得「環保綠點」 

非公告場所 

點數匯入申請者帳號，
獲得「環保綠點」回饋 

非公告場所 

環保局轉發點數 

非公告場所 

非公告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系統 

操作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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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地方環保局操作說明 

一、非公告場帳號審查及管理 

功能：(A-1）申報資料審核 

 

 

操作說明： 

1. 在「場所編號管理」的非公告場所帳號審查。 

2. 可審查管轄區內提送帳號申請的非公告場所。 

3. 「檢視」，可完整查看場所申請填寫資料。 

4. 「通過」，系統將自動發通過信件至場所，請場所進行帳號開通。 

5. 「退回」，須請場所重新提送帳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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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A-2）申報資料審核-待確認 

 

 

操作說明： 

1. 在「場所編號管理」的非公告場所管理。 

2. 可使用本功能查看轄區內已在本系統申請過帳號之場所訊息。 

3. 因非公告場所無專責人員問題，以綁定場所為原則，因此提供環保局可

協助修正帳號、密碼、維護人員姓名、部門資訊及電話等。 

4. 鎖定場所資訊，如場所名稱、統一編號、分類、郵遞區號、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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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標章審查 

功能：（B）自主標章審查 

 

操作說明： 

1. 環保局點選功能列的自主標章內的自主標章管理。 

2. 自主標章管理案件可使用功能包含待審查的自主標章案件(B-1)、已確

認的自主標章案件(B-2)、未申請的自主標章案件(B-3)、退回的自主標

章案件(B-4)。 

3. 環保局可在上方察看到轄區內已獲得自主標章的總數、優良級數、良好

級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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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B-1）待審查的自主標章案件 

 

 

操作說明： 

1. 進入「待審查」可察看到目前轄區內送出的自主標章申請案件。 

2. 場所申請案件資料第 1項為申請日期、申請等級(優良級、良好級)、申

請狀態(新申請、申請展延) 

3. 新申請案件為本次申請會賦予全新的標章編號，且自主標章起始日為檢

測日期、申請展延案件為本次申請延用上一次標章標號，且自主標章起

始日為上一次自主標章到期日隔一天。 

4. 第 2項為定檢數據，系統將依據申請場所填寫的資料產出 PDF供查

看。 

5. 第 3項為上傳的相關檔案，可依序下載查看。 

6. 第 4項的按鈕包含通過、退回、證號產生，環保局首先會點選證號產

生，系統會在第 5項產生一組新的證號，並可由第 6項套印所有場所資

料，供局內陳核使用，若經核示可點選第 4項通過按鈕，填寫發證日期

後完成標章審查作業；若不同意本次申請案件，擇點選第 4項的退回，

並標示退回原因請場所儘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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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B-2）已確認的自主標章案件 

 

操作說明： 

1. 進入「已確認」可察看到目前轄區內已獲得自主標章的場所。 

2. 顯示資料包含公告場所編號、公告場所名稱、申請等級、狀態(通過、

已屆期、已展延)、發證日期、標章期限、標章編號、系統通過日期

等)、申請狀態(新申請、申請展延)。 

3. 「檢視」，可開啟場所申請提送的申請資料。 

4. 「廢止」，若環保局巡查發現場所出現違規狀況，可執行廢止功能，並

原因、時間、公文文號及公文上傳等。 

5. 匯出 EXCEL可匯出目前已確認內相關場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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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B-3）未申請的自主標章案件 

 

操作說明： 

1. 進入「未申請」可察看轄區內公告且未申請自主標章的場所。 

2. 顯示資料包含公告場所編號、公告場所名稱、符合期限的定檢時間、專

責人員姓名、電話。 

3. 「寄送通知」，提供環保局邀請場所進行自主標章申請，可在點選後自

動寄出邀請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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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B-4）退回的自主標章案件 

 

操作說明： 

1. 進入「退回」可察看轄區內已提送過標章申請但未通過之場所。 

2. 顯示資料包含公告場所編號(帳號)、公告場所名稱、申請等級、狀態、

標章期限、標章編號、提送的相關資料。 

3. 本功能主要提醒環保局目前被退回但未重新提送之場所，可自行確認未

重新送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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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告場所操作說明 
一、自主標章申請 

 

操作說明： 

1. 輸入使用者帳號密碼及認證碼(驗證碼是防止駭客及系統資安問題所

設)，然後按下登入。 

2. 進入自主標章申請後，可看到目前標章狀態、標章證號、有效期限、標

章優惠及標章下載等，初始登入的標章狀態應為待申請。 

3. 申請按鈕包含標章申請、展延申請、廢止申請。 

4. 申請標章應點選標章申請，會顯示下列 6步驟。 

(A-1)定檢數據填報(自動帶入)。 

(A-2)定檢報告上傳(自動帶入)。 

(A-3)管理計畫書上傳(自動帶入)。 

(A-4)公司登記證明上傳。 

(A-5)切結書上船。 

(A-6)標章申請送出。 

 

 

功能：（A）登入頁面-標章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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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1. 公告場所完成在送出定檢申報，系統將自動跳轉至自主標章申請。 

2. 進入自主標章申請後，可看到目前標章狀態、標章證號、有效期限、標

章優惠及標章下載等，初始登入的標章狀態應為待申請。 

3. 申請按鈕包含標章申請、展延申請、廢止申請。 

4. 申請標章應點選標章申請，會顯示下列 6步驟。 

(A-1)定檢數據填報(自動帶入定檢資料，不可修正)。 

(A-2)定檢報告上傳(自動帶入定檢資料，不可修正)。 

(A-3)管理計畫書上傳(自動帶入定檢資料，不可修正)。 

(A-4)公司登記證明上傳。 

(A-5)切結書上船。 

(A-6)標章申請送出。 

  

功能：（A）登入頁面-標章申請(定檢後自動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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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A-4~A-5）相關檔案上傳 

 

 

操作說明： 

1. 點選「公司登記證明上傳」、「切結書上傳」，皆會跳出上傳頁面。 

2. 在上傳頁面中，按下「選擇檔案」，依相關要求選擇所要上傳的檔案，

並以檔案不超過 15MB為主。 

3. 如果上傳檔案為公司登記證明，且上傳機關為政府單位，則勾選機關單

位後選項，無須上傳登記證明。 

4. 以上若完成上傳及填寫時間，按下「上傳」，即可完成上傳檔案。 

5. 系統於申請畫面 A-4有提供範例下載，可先在申請畫面下範例後進行用

印填寫再進入系統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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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A-6）標章申請送出 

 

 

操作說明： 

1. 完成 A-1~A-5的資料填寫及檔案上傳後，可點選 A-6標章申請送出。 

2. 將跳出標章申請等級的選項(優良級、良好級)，請選擇是適合的標章等

級並點選送出。 

3. 系統會再次提醒已完成送出，並將填寫畫面進行鎖定。 

4. 送出後，請靜待環保局審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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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A）標章申請-完成申請 

 

 

操作說明： 

1. 環保局審核結果若為通過，以優良級為例會，圖示將變更顯示優良級的

圖示，系統將變更標章狀態顯示為優良級，顯示標章證號及有效期限

等，並可在系統直接下載標章。 

2. 若為退回，則請重新開放資料填寫及檔案上傳，請重新修正後再次提送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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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主標章展延 

功能：（B）自主標章展延申請 

 

 

操作說明： 

1. 場所自主標章在到有效期限前 6至 3個月，申請按鈕的展延申請將會亮

起。 

2. 按下展延申請，標章狀態將改為展延申請中，同時開啟下方資料填寫及

檔案上傳。 

3. 請場所在標章到期前完成送出，並通過標章展延，將延續之前標章證

號，且期限計算為標章到期日隔一天開始計算有效期限。 

4. 若無法在標章到期前 6至 3個月點選展延申請，或在標章到期前完成新

標章申請，系統將視為已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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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主標章廢止 

功能：（C）自主標章廢止申請 

 

 

操作說明： 

1. 若場所停業或歇業 2個月以上，可點選廢止申請。 

2. 系統會進行第二次詢問確認是否進行廢止，確認同意後系統將場所狀態

變更為廢止申請。 

3. 若需重新申請標章，可點選標章申請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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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非公告場所操作說明 
一、帳號申請 

功能：註冊帳號(新使用者) 

 
 

操作說明： 

1. 進入網址 https://iaq.epa.gov.tw/iaq/login.aspx，頁面下方，點擊非公告場所

註冊。 

2. 輸入基礎資料(帳號、密碼)、帳號管理者資訊(使用者姓名、部門、職

稱、連絡電話)、場所資訊(統一編號(非必填)、場所類別、郵遞區號、

所在縣市、所在地址)。 

3. 檢視「個人資料保護聲明」後，於空格處打勾。 

4. 輸入驗證碼(驗證碼是防止駭客及系統資安問題所設)，然後按下送出。 

5. 帳號身分審查通過後，即發送 E-mail至申請人信箱，帳號即可啟用。 

6. 若帳號申請未通過，相關資料將重新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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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標章申請 

 

操作說明： 

1. 輸入使用者帳號密碼及認證碼(驗證碼是防止駭客及系統資安問題所

設)，然後按下登入。 

2. 進入自主標章申請後，可看到目前標章狀態、標章證號、有效期限、標

章優惠及標章下載等，初始登入的標章狀態應為待申請。 

3. 申請按鈕包含標章申請、展延申請、廢止申請。 

4. 申請標章應點選標章申請，會顯示下列 6步驟。 

(A-1)定檢數據填報。 

(A-2)定檢報告上傳。 

(A-3)管理計畫書上傳。 

(A-4)公司登記證明上傳。 

(A-5)切結書上船。 

(A-6)標章申請送出。 

 

  

功能：（A）登入頁面-標章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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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A-1）定檢數據填報 

 

 

操作說明： 

1. 第一次定檢數據填報，須建立建築物資料，在座落建築物欄位填寫建築

名稱及樓層欄位填寫樓層。 

2. 完畢後，按下新增，即可完成建築物資料輸入。如有多筆建築物資料或

樓層，可重複步驟 1，逐一輸入。 

3. 建築物資料新增完畢後，可重新編輯或刪除資料。 

4. 建立後建築物資料後，需填寫檢測數據成果，填寫狀況可查看表格中填

寫狀況，若為「尚未填寫」代表該建築物無任何檢測數據、為「已填

寫」則至少有一筆檢測數據。 

5. 依座落建築物的名稱(步驟 2)，點選「管制空間位於此樓層，請點我填

寫」輸入定檢結果。 

6. 輸入檢測資料：檢測區域。 

7. 輸入定檢點資料：(一)定檢點名稱、(二)檢驗項目(輸入後自動帶入檢測

方法)、(三)檢測開始日期、(四)檢測結束日期、(五)定檢點濃度。 

8. 輸入完畢後按下「新增」(步驟 3)，新增其檢測結果。 

9. 將各樓層資料填寫完畢後，按下「儲存，返回定檢數據填報」(步驟

4)，逐一填寫其它建築物資料。 

10. 全部填寫完畢後，按下「送出，並返回申請畫面」(步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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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A-2~A-5）相關檔案上傳 

 

 

操作說明： 

1. 點選「檢測報告上傳」、「維管計畫書上傳」、「公司登記證明上傳」、「切

結書上傳」，皆會跳出上傳頁面。 

2. 在上傳頁面中，按下「選擇檔案」，依相關要求選擇所要上傳的檔案，

並以檔案不超過 15MB為主。 

3. 如果上傳檔案為「檢測報告」、「維管計畫書」需輸入檢測報告日期或文

件建立日期。 

4. 如果上傳檔案為公司登記證明，且上傳機關為政府單位，則勾選機關單

位後選項，無須上傳登記證明。 

5. 以上若完成上傳及填寫時間，按下「上傳」，即可完成上傳檔案。 

6. 系統於申請畫面 A-3及 A-4有提供範例下載，可先在申請畫面下範例

後進行用印填寫再進入系統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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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A-6）標章申請送出 

 

 

操作說明： 

1. 完成 A-1~A-5的資料填寫及檔案上傳後，可點選 A-6標章申請送出。 

2. 將跳出標章申請等級的選項(優良級、良好級)，請選擇是適合的標章等

級並點選送出。 

3. 系統會再次提醒已完成送出，並將填寫畫面進行鎖定。 

4. 送出後，請靜待環保局審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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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A）標章申請-完成申請 

 

 

操作說明： 

1. 環保局審核結果若為通過，以優良級為例會，圖示將變更顯示優良級的

圖示，系統將變更標章狀態顯示為優良級，顯示標章證號及有效期限

等，並可在系統直接下載標章。 

2. 若為退回，則請重新開放資料填寫及檔案上傳，請重新修正後再次提送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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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主標章展延 

功能：（B）自主標章展延申請 

 

 

操作說明： 

1. 場所自主標章在到有效期限前 6至 3個月，申請按鈕的展延申請將會亮

起。 

2. 按下展延申請，標章狀態將改為展延申請中，同時開啟下方資料填寫及

檔案上傳。 

3. 請場所在標章到期前完成送出，並通過標章展延，將延續之前標章證

號，且期限計算為標章到期日隔一天開始計算有效期限。 

4. 若無法在標章到期前 6至 3個月點選展延申請，或在標章到期前完成新

標章申請，系統將視為已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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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主標章廢止 

功能：（C）自主標章廢止申請 

 

 

操作說明： 

1. 若場所停業或歇業 2個月以上，可點選廢止申請。 

2. 系統會進行第二次詢問確認是否進行廢止，確認同意後系統將場所狀態

變更為廢止申請。 

3. 若需重新申請標章，可點選標章申請重新申請。 

 


